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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
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行政院主計總處

主人地字第1020056071號、銓敘部部特二

字第1023796526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全文17

條，自102年1月1日施行 

 

第 一 條  本細則依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(以下簡稱本條例)第三
十四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條例第二條所稱各級政府機關(構)，指中央政府、直轄市
、縣(市)、鄉(鎮、市)及其所屬編列公務機關預算或非營業特種
基金預算之各級行政及立法機關(構)。所稱公立學校，指各級政
府所設立之各類學校。所稱公營事業機構，指公營事業移轉民營
條例第三條各款所列事業機構。 

直轄市、縣(市)議會會計室之設置，分別適用本條例第七條
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之規定。  

第 三 條  各級主計機構員額編制之辦理程序，應由各該管上級機關主
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擬訂，並會商各該所在機
關長官後，逐層送中央主計機關核定之，必要時，並得分級授權
核定。 

前項各機關組織法規未訂有編制表者，該機關主計機構員額
編制應送銓敘部備查，但其職務任職人員屬免經銓敘部銓敘審定
者，除交通事業機構外，無須報送。 

第 四 條  本條例第六條第二項、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得置副處長，以所
在機關主計業務繁重，附屬機關眾多，且所在機關業務單位置有
副主管職務者為限。 

第 五 條  依本條例第八條所置主計員、會計員、統計員，為綜理各該
機關歲計、會計或統計業務之主辦人員。 

中央機關統計業務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五款規
定，指派人員兼辦者，辦理該機關統計業務。 

第 六 條  各級主計機構佐理人員之職稱，如不能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
定比照所在機關同等級人員之職稱辦理時，由其主計機構擬具相
當職稱，層由中央主計機關訂定或另訂授權規定辦理，其屬須經
銓敘部銓敘審定之職務者，並應送該部備查。 

第 七 條   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款所稱曾任中央主計機關主計職務，包
括曾任原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之資訊處理職系職務。 

第 八 條  本條例第十四條至第二十條所稱「曾任官等、職等之主計職
務」、「曾任官等、職等之主計職務年資」、「相關職系及格」
、「著有成績」認定如下： 

一、所稱曾任官等、職等之主計職務，指曾任會計、統計職
系之職務或各級主計機構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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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各職系之職務、原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之
資訊處理職系職務及僅列有官等、職等未辦理職務歸系
之關務機關會計、統計職務。但第二十條並含括曾任會
計、統計職系同職組各職系之職務。 

二、所稱曾任官等、職等之主計職務年資，係以經銓敘部銓
敘審定有案之年資認定。但不包括准予權理、暫准權理
或同官等調任低職等職務仍以原職等任用之年資。 

三、所稱相關職系及格，指應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內與會
計、審計、統計職系為同職組之職系考試及格，或應依
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所定適用會計
、審計、統計職系之各類科考試及格。 

四、所稱著有成績，指任職主計職務期間最近三年考績或考
成(包括年終考績、考成及另予考績、考成)，至少有一
年列甲等，其餘均列乙等以上；其考績(成)未達三年者
，均列乙等以上。 

第 九 條  本條例第十四條至第二十條所稱相當官等、職等之主計職務
，指未列有官等、職等之公營事業機構及軍事機關(構)、軍事學
校相當官等、職等之主計職務。 

前項相當官等、職等之主計職務，應以經中央主計機關納入
管理者為限。 

第一項公營事業機構中未列有官等、職等之交通事業機構主
計職務，其相當官等、職等之對照，按各該機構組織法規所定，
得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相同職務之職務列等予以認定。 

經銓敘部銓敘審定之資位薪級，於採認其曾任主計職務年資
時，應依前項認定之相當官等、職等範圍內，予以對照。如有高
於所認定相當官等、職等之薪級年資，依前項所認定相當官等、
職等之最高職務列等予以採認。 

第 十 條  本條例第十四條至第二十條所稱曾任官等、職等或相當官等
、職等之主計職務及年資及第二十條第二款、第四款所稱曾任主
計職務及年資，包括行政法人由政府機關(構)改制成立者，原機
關(構)現有編制內依公務人員相關任用法律任用、派用主計人員
於機關(構)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繼續任用者，其繼續任用
之主計職務及年資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條例第十四條至第十九條所稱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
科畢業，指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、外大學畢業，修習會計或統計
學系、輔系、研究所或在其他學系(所)曾修習與會計、統計職系
性質相近之科目十二學分以上；其所修習科目，按公務人員高等
或普通考試會計、統計類科考試專業科目，參酌調任職務之職系
說明書及職務說明書所定工作性質及內容予以認定。 

第 十二 條 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五款所稱講授主計學科，指講授會計或統
計等學科。所稱相當學科，指講授經濟、財政、企業管理、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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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學或高等數學、資訊管理等學科。所稱專門著作，指有關預算
、會計、統計、審計等業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發表之著作，經中央
主計機關認定對主計學術確具價值者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二十條之各條第一款規定曾任職務列等
最高為特定之官等、職等主辦主計職務，其職務列等最高之定義
，均包含各該條第一款所訂最高職務列等以上之主辦主計職務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二款所稱曾任主計或審計職務及第四款所
稱曾任主計職務，指曾任列有官等、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，且
經銓敘部銓敘審定有案者，或未列有官等、職等之公營事業機構
及軍事機關經中央主計機關納入管理之主計職務者。 

曾依本條例及各機關組織法規規定，經主計系統指派兼任各
機關主辦主計職務或兼辦各機關主計業務之非主計人員，於擬任
各機關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主辦主計職務時，其兼任(辦)

情形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採計其兼任(辦)年資為本條例第二十條
第四款規定之主計職務年資： 

一、兼任(辦)年資累計達五年以上，並有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二、兼任(辦)期間，辦理每月會計報表、預決算編列等主計
業務，曾獲嘉獎三次以上獎勵。 

三、最近三年考績至少一年列甲等，且任公務人員(含任公營
事業機構人員)期間不得受有刑事處罰、懲戒或平時考核
申誡以上處分之情事。 

第 十五 條  本條例第二十一條所稱相關資歷，指與主計工作性質及所學
相近之學歷、經歷或考試及格之資歷，其考試及格者並應考有主
計學科一種以上。 

前項學歷中於主計相關系(科、所)或主計學分之採認，以及
考試之主計學科採認，均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十六 條 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、普通考試、初等考試及特種考試地方政
府公務人員考試會計、統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，應依法分發中央
主計機關辦理轉分發。但關於各種事業人員特種考試或其他各類
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會計、統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，授權該事業主
管機關主計機構或各一級主計機構辦理轉分發，並應副知中央主
計機關。 

第 十七 條 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
